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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三川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意向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及风险提示：  

1、本次签订的仅为框架性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意向性约定，付诸实

施以及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2、与框架协议相关的正式协议的签署及实施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  

3、公司此次对外投资的投资规模以及是否成功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4、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一、对外投资概述  

江西三川水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二〇一二

年七月二十九日与余江县人民政府签署《水务合作框架协议》，拟共同出资设立

“余江县水务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水务公司”），对余江县自来水公

司（以下简称“余江水司”）的自来水供应、城市供水管网建设等业务进行合资

经营。水务公司设立后，余江水司不再经营余江县域内供排水及相关业务，所有

业务包括自来水生产与供应、售水水费收费、供水管网工程建设、安装、改造以

及委托代收污水处理收费等业务转移至水务公司。水务公司的股东为余江县人民

政府授权部门及本公司。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合作方介绍  

余江县属江西省鹰潭市管辖，县内辖11个乡镇、7个农垦场，人口总数37.9

万人，其中县城人口8.2万人，全县总面积936平方公里。余江位于江西东北部，

信江河中下游，交通便利，浙赣、皖赣铁路以及206、302国道、311（上海至瑞

丽）高速公路纵横贯穿境内，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当前，余江县委、县政府正积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强烈的忧患意识、



赶超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塑造新形象，诚招天下商，鼓励投资兴业，努

力实现余江新跨越。  

三、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框架协议约定： 

水务公司由本公司与余江县人民政府共同投资设立，其中余江县人民政府以

余江水司拥有或控制的经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后的有效净资产（含所占用土地的拍

卖收益）出资，占水务公司注册资本的49%；本公司以现金出资，占水务公司注

册资本的51%。 

水务公司设立后，余江水司不再经营余江县域内供排水及相关业务，所有业

务包括自来水生产与供应、售水水费收费、供水管网工程建设、安装、改造以及

委托代收污水处理收费等业务转移至水务公司。 

水务公司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其中余江县人民政府委派 2名，本公司委

派 3名，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由本公司委派的董事担任。考虑公司平稳运行，

水务公司总经理由余江县人民政府提名（被提名人为其委派的董事），董事会聘

任。水务公司财务总监由本公司指派。 

水务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原水、自来水供应及管网建设等供水相关业务，水

务投资，二次供水的统一管理等。余江县人民政府授予水务公司 30 年城市供水

特许经营权，特许经营权范围覆盖余江县城市规划区及城区周边乡镇、周边工业

园区。随着辖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供水范围可延伸至农村，

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 

自水务公司获利年度起五年内，余江县人民政府将其缴纳税收地方实得部分

的 50%奖励给企业，支持企业发展。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投资的目的，主要是加快实施公司确立的水工加水务的发展战略，在夯

实主业、实现由水表向水工转变的同时，加快水务投资运营步伐，通过逐步投资

控股一些具有投资价值的水司，延伸产业链，促进主业的发展，提升公司的综合

竞争力，推动公司更好更快发展。 

本次对外投资，所签订的仅为框架性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意向性约定，

付诸实施以及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另外，鉴于合作方用于出资的资



产有待评估作价及部分资产有待拍卖变现，公司此次对外投资的投资规模、完成

时间以及是否成功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该合作项目的顺利实施，对公司的业绩增长及未来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五、该投资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 

六、承诺披露  

本次对外投资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公司承诺将严格按照深交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及时披露对外投

资的审议、协议签署和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三川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十日 

 




